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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对从事个体经营的有关人员实行收费优惠政

策的通知 

 
(财综[2008]47号) 

国务院各部委、各直属机构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财政厅（局）、发展改革委、物价局，新疆生产

建设兵团财务局、发展改革委： 

  为鼓励自主创业和自谋职业，进一步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，根据《残疾人就业条例》（国务

院令第488号）、《国务院关于做好促进就业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发[2008]5号）、《国务院关于鼓励支

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发[2005]3号）、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

公厅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意见》（中办发[2005]18号）、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

民政部等部门关于扶持城镇退役士兵自谋职业优惠政策意见的通知》（国办发[2004]10号）的有关规

定，经国务院批准，现将对从事个体经营的有关人员实行收费优惠政策等问题通知如下： 

  一、登记失业人员、残疾人、退役士兵以及毕业2年以内的普通高校毕业生，凡从事个体经营（除

建筑业、娱乐业以及销售不动产、转让土地使用权、广告业、房屋中介、桑拿、按摩、网吧、氧吧

等，下同）的，自其在工商部门首次注册登记之日起3年内免收管理类、登记类和证照类等有关行政事

业性收费。 

  二、上述免交的收费项目具体包括： 

  （一）工商部门收取的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费（包括开业登记、变更登记、补换营业执照及营业

执照副本）、个体工商户管理费、集贸市场管理费、经济合同鉴证费、经济合同示范文本工本费； 

  （二）税务部门收取的税务登记证工本费； 

  （三）卫生部门收取的行政执法卫生监测费、卫生质量检验费、预防性体检费、卫生许可证工本

费； 

  （四）民政部门收取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费（含证书费）； 

  （五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（原劳动保障部门）收取的职业资格证书工本费； 

  （六）国务院以及财政部、发展改革委批准设立的涉及个体经营的其他登记类、证照类和管理类

等行政事业性收费。 

  （七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及其财政、价格主管部门按照管理权限批准设立的涉及个

体经营的登记类、证照类和管理类等有关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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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三、财政部门应统筹安排相关部门的经费预算，以保证其正常履行职责。 

  四、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及其财政、价格主管部门应制定本行政区域内支持就业工作

减免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具体政策措施，并报财政部、发展改革委备案。 

  五、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财政、价格主管部门要通过多种新闻媒体，向社会公布支持就业工作

免收的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，使登记失业人员、残疾人、退役士兵、符合条件的普通高校毕业生

等充分了解和享受有关收费优惠政策。 

  六、工商、税务、卫生、民政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各有关部门应督促本系统内相关收费单位

认真落实上述收费优惠有关规定，加强对相关人员享受优惠政策的登记备案管理，确保符合条件的人

员享受自主创业收费优惠政策。 

  七、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财政、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对上述收费优惠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

查，切实保障政策落实到位。对不按规定落实收费优惠政策的部门和单位，要按照相关法律、行政法

规规定予以严肃处理。 

  八、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00八年七月八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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